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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咨询合同
(水土保持验收咨询 )

合同编号 :

项目名称: 宾阳县清平初中迁建项目

委托方 (甲 方):

受托方 (乙方): 一

签订日期:7%‘ 年ΞL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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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甲 、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

甲方委托乙方向其提供水土保持验收技术咨询服务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

签订本合同以资遵守履行。

第一条 项目情况

本合同服务的项目名称为宾阳县清平初中迁建项目,建设单位为 宾阳

县教育局 。

第二条 服务内容

甲方委托乙方开展技术咨询服务的内容为:为 宾阳县清平初中迁建项

目 提供水土保持设施竣工自主验收服务,编制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鉴定

书、监测总结报告、验收报告 (以下统称报告),并配合甲方完成验收各 }

案工作。

第三条 编制依据及标准

乙方应当根据国家现行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项目所在地地

方相关规范、标准编制报告。

第四条 履行期限、地点和提交成呆方式

1、 履行期限

乙方应石本合同签订、项目完工且具各验收条件并收到全部资料后 ,

⒛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鉴定书、监测总结报告、  }
验收报告,并协助甲方在网上公示 (公示时间⒛ 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

配合甲方取得验收报备函。

2、 履行地点:       。          1

3、 提交成果方式:提交报告纸质版二套,电子版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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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服务费用及支付时间、方式

1、 本合同价总价包干,含 6%增值税专用发票,合 同金额为￥35000。OO

(大写:叁万伍仟元整),其 中不含税金额为:Y33018.87元 ,人 民币大

写:叁万叁仟零壹拾捌元捌角柒分;增值税价金额为:Y1981.13元 ,人 民

币大写:壹仟玖佰捌拾壹元壹角叁分。合同金额包含税费、编制费、差旅

费、打印装订费等,本合同签订后 5日 内甲方向乙方支付￥17500.00 (大

写:壹万柒仟伍佰元整),取得验收报各函之日起 10日 内甲方一次性向乙

方支付孚17500,00 (大 写:壹万柒仟伍佰元整 )。

2、 付款时,乙 方应当提供等额的 6%增值税专用发票。

3、 支付方式为甲方转账至乙方指定的以下账户

户名: 一众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开户行: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东葛支行

贝长+寻 :  8113001013700194042

第六条 技术资料的保密及技术成杲的归属

1、 甲、乙双方应当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获得的对方的技术资料、数

据、商业机密等信息进行保密,否则应当按照本合同第八条的约定承担违

约责任。      
心

2、 乙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完成

的新的技术成果,属于乙方;甲 方利用乙方的工作成果完成的新的技术成

果,属于甲方。

第七条 双方权利及义务

l、 甲方的权利及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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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应当在收到乙方提供的资料清单后五日内,完整提供编制报

告所需的相关资料,在被要求补充资料时及时补充提供,并对相关资料的

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为 乙方开展工作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 ;
(2)甲方有权在乙方提交约定的报告后五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 ;
(3)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按期、足额支付乙方服务费,依法缴纳水土

保持补偿费 ;

(4)甲方有权就报告涉及的技术问题向乙方咨询 ;

(5)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交报告,有权要求乙方配合

取得验收备案文件 ;

2、 乙方的权利及义务

(1)在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完成甲方委托项目报告的编制工作,并对

报告的质量负责 ;

(2)及时按照专家、主管部门意见修改、完善报告,为 甲方提供送审

咨询或代甲方送审以配合甲方取得各案文件 ;

(3)乙方应妥善保管甲方提供的相关资料,在编制完成后归还甲方 ;
(4)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相应服务费 ;

(5)栈甲方在合同期间对咨询服务内容作出变更 (如增加过程监测),

或者原始资料、数据有重大变动 (超过 3o%及 以上的),导致乙方对报告
作重大修改 (修改部分超过 3o%及 以上的)甚至重作的,乙方有权要求甲

方增加相应服务费用;               :    '
Q(6)非

因乙方报告质量原因 (如项目本身原因、资料原因、未及时缴

纳水土保持补偿费、政策原因等)导致未能取得各案文件的,乙方有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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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甲方支付约定的全部服务费。如因乙方报告质量原因导致未能取得各案

文件的,乙方应无偿修改直至取得备案文件,因 此造成延误的,乙 方按约

定承担相应责任。

(7)由 于乙方提供的发票不符合税法规定,给 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

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 甲方责任

(1)甲 方应当按时提供准确、完整、真实、合法的资料,否则由此导

致的全部法律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与 乙方无关,乙 方有权迟延提交工作

成杲 ;

(2)甲 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相应款项的,自逾期之日起,甲 方应当

以合同总服务费为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2、 乙方责任

由于乙方自身原因导致编制工作延误的,自延误之日起,乙方应当以合

同总服务费为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3、 本合同生效后,各方均应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违

约的,违约方除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外,还应当承担给守约方造成的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保全保险费、鉴定费等费用支出。

笫九条 争议解决

1、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有未尽事宜的,由双方另行协商。因履行本合

同产生争议的,双方应本着友好的态度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 双方当事

人可向任意一方所在地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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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乙双方同意将本合同约定的联络方式用作接收本合同成果以及

在发生争议或诉讼时的送达地址和联络方式,若有变化的,应 当在三日内

以书面方式通知对方,未经书面通知的,以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本合同约

定的地址或联系人即视为有效送达。

第十条 合同变更、生效及份数

1、 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单方变更或解除本合同。

2、 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自 双方履行完毕约定的全部义务之

日终止。

3、 本合同一式蛊份,甲 、乙双方各执贰份 ,

(以 无正文)

委托代理人 :

︱

}

具有 F同等法律

司丶万

 
址

乙

 
地

巾长蔗升: 552060100117888888

开 户 名 称 :南 宁 市 政 工 程 集 团有 限 公 司

电话 : 07712417860

税 务 登 记 号 :91茌 50100715144681L

'″

z年
 ￠
月 彡F日

开户行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东葛支行

巾长乓升: 8113001013700194042

开户名称 :一众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电话 :

税务登记号 :

'〃
年
夕
月彡F日

′氵廴∷
q哕/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蚤
开户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江南支行

`、

法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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